
 

 

教育實習成
績是否及格 

是否通過 

參加教師資格考 

具學士以上學位 

參加半年全時教育實習 

是 

嘉大 107.4.10製表 

否 否 

否 

 

完成實習： 

換發完成實習之「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」 

加註： 

1.六年過渡條款(107.2.1-113.1.31) 

2.於〇年〇月〇日完成半年教育實習課程成績及格 

是 

參加教師資格考 

否 否 

教育實習成
績是否及格 

 

選擇舊制：先參加半年全時教育實習，

要注意最後一期的實習時間

是 111.8.1-112.1.31。 

1. 向師資培育中心申請 

2. 繳交新版「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」正本、

「學分證明書」影本、「畢業證書」影本 

是 

取得教師資格 

 

是否通過 

核發： 

新版「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」、「學分證明書」 

否 

是 

選擇先實習 

師培中心依師資培育法第 11條規定造具名冊，送

中央主管機發給教師證書 

選擇先考試 

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成績及格 

113.1.31前 

過渡期最後一次考試時間:112.6 

 

否 

 

113.2.1後 

適用新制先考後實習 

 

六年過渡期 107.2.1-113.1.31 
得選擇舊制先實習、或新制先考試 

113.2.1起完全適用新制先考試後實習 


